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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里
內
，
將
通 
-<■

落
。

請
伊
朗
株
海
- 
架
空
中
測
遮
機
。
因
誤 

過
蘇
境
，
致
遭
射
悲
慘
命 ®

。
知
量
員
等
均 

北
亡
，
機
帥
g
受
傷
用
重
。

3
W
吿
謂4:

該
測
峨
機
越
過
蘇
境
後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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胸漢諾記者席上證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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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華
璃
頓
廿
一
日
如
『 

眾

電
)
星
期
三
？

割
(
 

症
技
術
發
展
委
員
會
謂
：
"
 

美
國
曾
觀
將
五
個
腎
臓
從
V
 

己
他
之
人 
打
上
电
出
，
移
(
 

植
至
與
死
者
全
無
關
係
之
"
 

生
人
身
上
去
，
已
獲
得
成
N
 

功
。 

个 

波
士
頓
之
彼
得
•
賓
•

安 

布
力
含
鶴
院
之
手
術
處
主
『 

任
醫
生
，
微
里
醫
生
，
於
个
 

斂
月
前
施
行
此
種
移
植
法
当
 

此
五
名
病
人
經
過
移
植
腎
(
 

健
康
甚
僂
。 

『 

牛
謂
：
此
次
移
植
中
術
之
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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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治
黨

中

2

駐
加
總
支
部
通
吿 

IX
通
吿
事
：
本
總
支
剖
訂
期
於
十
一
月
廿
二 

H
(
星
期
五
)
下
午
八
時
半
。
召
開
全
體
執
辅 

发
職
員
曾
議
。
因
育
關
黨
務
要
案
多
宗
。
返 

宜
討
論
。
希
請
各
執
融
委
員
及
職
員
等
。
祈 

依
時
到
會
。
共
策
進
行
。
以
利
黨
務
。
是
爲 

至
盼
。
此
吿

-0™
.

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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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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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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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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巨

碌
降
落
。
小 
機
師

發
。
飛
機
電
釉
欲
少
，
便
向
伊
断
境
飛
门
。 

蘇
聯
見
讀
機
不 ®
命
令
，
立
即
干
令
三
架
噴 

射
戰
鬥
機
追
踪
，
在
伊
朗
上
空
牝
測
量
機
圳 

擊
，
測
环
機
彼
痴
中
在
上
空
爆
批
。

該
機
做
整
落
時
，
蘇
聯
之
貼
高
蘇
維
埃

m
u
^
m

才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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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一 

進一 

3

步
. 

)

。
今
日 

2  
臟
手
術 

G

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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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國
洪
門
民
治
一

(
金
邊
廿
二
日
路
透
社
電
)
柬
埔
塞
元
首
，
施
漢
諾
王
子
今
日
在
記
者
招
待
會
中
稱
： 

「
中
共
是
柬
埔
寨
的
好
朋
友 
-
，
在
他
向
記
者
招
待
會
發
表
時
，
正
等
待
美
國
方
固
之
正t
 

答
凌
日
關
終
結
美
援
，
及
美
援
人
員
離
境
之
事
宜
。

他
在
稻
待
會
中
，
正
式
披 

58
已
收
到
中
共
來
書
。
中
共
政
府
聲
明
，
若
美
、
泰
或
南
越 

敢
淤
向
柬
埔
塞
進
攻
，
則
中
共
政
府
及
人
民
必
全
力
支
持
来
國
以
打
整
侵
兽
者
八
。
南
越
與 

泰
國
是
覩
美
者
。 

、 

■
施
漢
諾
謂
：
美
國
援
助
人
員
離
境
後
，
他
會
請
所
有
在
喚
國
之
法
國
專
家
及
技
術
人
才 

一 
留
下
。施

丁
子
謂
•
因
爲
經
肩
之
理
由
，
我
們
耍
將
國
外
之
裂
國
使
館
取
消
。
但
是
，
因
爲
共 

產
國
家
保
護
我
們
，
故
在
該
等
國
家
之
柬
國
使
館
，.
一 
律
保
留
。
在
西
方
國
家
內
，
柬
ti
寨 

仍
俄
保
留
在
巴
黎
及
華
審
頓
使
館
，
若
是
一
且
南
越
或
泰
國
出
兵
侵
畧
我
們
，
則
此
两
F
都 

之
柬
國
大
使
館
，
亦
立
刻
取
消
。

柬
國
國
民
大
會
今
日
一
致
支
持
施
漢
諾
之
呼
籲
舉
行
十
四
國
會
議
，
以
保
持
柬
埔
塞
之 

中
豆
。
他
於
去
年
西
方
國
家
指
控
東
國
傾
向
共
產
時
，
便
根
出
此
議
。 

他
對
國
會
酒
：
終
結
安
南
戰
爭
之.
日
內
瓦
會
議
主
信
團
，
英
蘇
可
以
召
開
此
種
會
議
。

加
總
支
部
主
委
王
華
一 

秘
書
簡
建
一 

•
一
年
十
一
月
十
八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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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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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
四

主

蘇
聊
總
桂
)
田
氏
正
在
伊 

韌
時
巴
氏
正
酎
伊
朗
國
會 

及
人
民
對
於
■
-
蘇
伊
尚 

示
十
分
高
興
5
今
後
，
兩

一
華
民
國

朋
作
官
式
訪
間

謂
：
「
蘇
聯
一 

之
陰
雲
曜
去 

國
更
進
入
於
」

，̂̂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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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
埠
達
權
社
複
選
通
吿 

爲
通
吿
事
：
本
靴
下
屆
職
員
候
選
人
。
經
已 

選
出
。
就
定
期
於
本
月
廿 
H
(
星
期
日)
由 

正
午
十
二
辞
開
始
複
選
各
部
職
員
。
至
晩
間 

九
時
揭
曉
。
避
召
開
全
体
社
員
大
會
。
屆
捋 

統
博
我
男
女
社
員
。
依
時
到
會
投
票
。
切
勿 

放
麋
選
權
。
是
所
至
盼
。
此
佈
。社

長
周
玉
生 

書
記
吳
一
平 

中
単
民
國
五
十
二
年
十
一 
月
廿
日

N

理
府
善
之
階
段
。

*
能
够
獲
得 

16.
功
，
是
用
在
有
了一

種
新
飞
 

《
藥

，協
助
。
將
篇
不
同
之
人
類
器
縄
三
 

*
維
及
血
液
之
内
相
抵
抗
能
"
減
少
，
能
3
 

6

夠
令
到
兩
健
纖
維
亙
甲
吻
合
。 

〃 

小 

微
里 ®
牛
謂
：
第
一 
名
病
人

‘施
士
 

一
行
此 
理
新
移
植
手
術
之
：

雖
然

tir 
腎
仁
 

0

臟
之
功
能
未
達
到
正
常
之
作
用
。
可
是
-

S
 R
 

U

。 
P
 F
 

E
D
 

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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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
A

日
本
大
選
池
田
瘪
勝

一 
繼
續
探
親
西
方
策
策

(
東
京
溝
士
日
美
聯
社
区
)
日
本
大
符 

‘按 
tifl
非
正
哈
最
後
統
計
南
货
：
日
本
首 

用
池
田
勇
人
膏
R
民
主
黨
獲
』
大
*
數
之 

議
員
，
控
制
田*

國
會
。

離
然
池
普
經
獲
得
J
勝
利
，
繼
續
他 

親
西
方
政
頑
e
但
他
對
於
席
位
竺
數
目
仍
未 

能
達
到
其
治
眞
。

池
田
之
击
要
反
對
黨
，
靠
向
中
共
之
社 

會
主
義
黨
，
《
次
獲
得
一
百
四
十
四
席
，
比 

前
少
一
席
，
宣
田
之
政
黨
獲
鹏
二
百
九
十
 

席
,
池
田
希
号
二
百
席
。
日
本
吐
會
共
有
四 

首
六
十
七
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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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：
電
荘
廣
播
，
一 
尙
未
黄
實
消
息
， 

堅
尼
施
已
因   

叩
死
亡
，
該
中
槍
受
傷
之
州

F

k

《
卸
在
過
去
十
三
個
月
內
，
生
相
正
用
，
,
 

2

身
體
健
康
。
其
餘
四
宗
，
新
腎
臟
之
功
父

V

&

 

J

心

能
甚
爲
健
康
，
一 
切
均
與
平
官
之
人
無
) 

分
別
。
現
在
已
經
有r
两
個
月
至
六
個

p

f
u
e
m
/
w
 

<#*7̂
7H/L}<«

—

2

雲
埠
民
治
黨
支
部
通
吿 

爲
通
吿
學
：
査
本
支
部
現
任
職
員
。
任
期
將 

滿
。
遂
章
應
選 
图
明
年
新
職
員
繼
任
。
茲
定 

於
十
一 
冃
卅
日
(
星
0
六
)
。
在
本
支
部

19
堂 

舉
行
選
舉
執
監
委
員
。
投
票
時
間
。
由
正
午 

十
二
時
起
至F
午
八
時
揭
曉
。

X1t?
於
該
碗
八 

時
。
在
本
支
部
禮
堂
召
開
全
體
大
會
。
蛇
舉 

各
科
職
貝
。
務
希
依
阵
液一:

投
票
。
切
勿
放 

棄
責
任
賞
9

。
此
佈
。

雲 
19 洪
門
民
治
黨
支
部
啓 

中
華
民
國
五
十
二
年
十
一
月
廿
一
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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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會
議
/
一主
变
目
的
，
便
是
給
予
在
此
間
之 

國
際
監
裸
方
員
會
，
更
多
武
器
及
人
才
，
來 

保
舟
柬
國 

da
lF
中
立
。
他
仅
謂
：
去
年
他
提 

出
此
議
時
，
只
有
中
共
，
蘇
聯
及
其
他
社
會 

主
義
國
家
，
持
，
但
爲
英
、
美
等
所
反
對
。

蘇
機
越
境
擊
毀
伊
機 

蘇
伊
邊
境
一
度
緊
張 

(
德
克
蘭
0
一
日
美
聯
社
電
)
此
間
政 

府
、，
佈
：
三
券
蘇
聯
唯
射
可
鬥
機
，
追
一
架

月
匕
時
间
，
倘
若
日
前
四
宗
之
健
康
情
之
 

形
保
白
下
去
，
刖
此
種
手
術
可
以
宜
佈
年
 

成
功
。 

3
 

古
巴
判
兩
加
入
死
刑) 

保
守
黨
要
首
相
保
釋
『 

(
奥
太
瓦
廿
一
日
加
尊
大
社
電
)

忆

小初
八
小
雪
 

初
七
己一:

木
婁
破

癸
卯
年 

十
月
玉J

,
丫 

%
G

他
謂
：
「
現
在
美
援
已
經
淸
除
，
經
濟
朗
 

改
造
已
奮
行
中
y

^

n

.

^

I 

經
成
爲
不
重
要
。

」 

!

新
王
子
謂
：
柬
國
祈
^
®
"
^
^
 

示
出
反
對
美
國
及
西
方
國
家
在
柬
國
。
臾
國 

不
會
向
共
燈
國
家
要
求
援
助
，
因
爲
若
我
們
一 
上

蘇
境
之
飛
機
，
而
在
伊
朗
上
空
十
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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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ft

《
反
對
黨
領
袖
第
.右
碧
架
,
於
今
日
請
求

0.  

9

皮
爾
避
首
相
雅
自
致
書
講
求
古
巴
總
理
公
 

0

嘉
丁
一
圖
考
慮
輝
放
駅
名
破
定
死
罪/
加
少 

(
國
機
師
。
第
芬
碧
架
謂
：
美
總
•
田
迺
小 

) 
廸
親
自 

1111 
蘇
聯
請
求
釋
放
耶
魯
大
學
敦 
内 

》
授
之
案
，
可
作
前
例
。
皮
爾
遜
首
相
未
『 

-
發
A:=
决
定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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擁
吳
廷
炎
軍
官
被
辭
退 

入
西
貢
   

tr--c:
路
透
社
電
)
南
越
革
命
一

最
後
濯
息

長
，
係
在
胸
辦
冲
弾
，
亦
達
危
阿
狀
態

新 聞 保 令

。

W
^
I

一
每
日
箴
言

A

半 年 以 元 毛

最
後
消
募
：
於
今
晨
上
午
十
一 
時
卅
五 

分
電
一L
廣
収
冰
報
電
訊
收
得
叙
議
頓
電
訊
 

證
實
,
美
國
龎
統
堅
尼
地
匚
經
故
亡
。 

—J
>
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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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外
交
人
耳 

被
B

果
驅
逐
囲
境

年
Sos 

V

 一-7

■a

如
此
做
，
無
異
給
予
所
謂
「
自
由
to
界
藉
口 

來
指
摘
我
們
。
」

鹿
観
察
家
指
出
，
柬
備
褰
拒
絕
美
援
， 

結
啜
，
會
令
到
柬
埔
塞
之
經
滑
定
向
下
坡
， 

令
到
局
勞
屁
亂
，
亦
因
有
中
共
之
支
持
，
令 

到
柬
埔
塞
無
法
達
到 

ta 
正
中
立
途   

^

。 

施
€
子
指
出
，
彼
願
意
法
國
支
援
，
但 

是
他
不
願
意
，
口
冋
法
國
立
援
之
要
求
。 

一一

國
官
員
指
出
，
法
上
收

rlj
柬
國
之
要

“城 
~
到

銘
謝
啓
事

阿

厄

l

8

啓
者
：
弟
月
前
内
病
入
醫
院
留
醫
。"
降
期 

間
。
荷
蒙
各
叔
伯
兄
弟
嬉
姆
却
朋
♦
時
臨
思 

間
幷
愚
贈
香 

tia
鮮
菓
等
等
。
隆
情
摩
意
。
弟 

銘
感
五
中
。
昨
已
痊
愈
出
院
。
唯
遵
醫
生
匾 

咐
。
仍
須
在
碌
休
養
。
至
未
能
登
門
道
胡
。 

謹
登
數
言
。
以
表
謝
憫
。
並
祝

各
位
冨
健
康
 

」

1
1

 元 8

管

一 

(
愿
克
磕
斯
省
美
聯
社
廿
二
日
急
電
)

一
美
總
統
堅
尼
地
因
公
抵
此
間
，
突
被
人
槍
擊 

一
行
剌
，
堅
氏
頭
部
中
弾
擊
傷
，
流

lrll滿
懷
♦
， 

一 奄
爸
一 
息
，
同
行
之
德
克S
州
長
聞
亦
中
桅

『加
"
屬一

(
里
峨
貯

3-
lift
電
)
剛
《
^

理
雅
圖
拉 
軍
事
委
員
會
今
日
將
卅
一
名
高
級
軍
官
辭
退
( 

星
期
二
晚
在
世
間
公
佈
：
兩
名
衝
捕
之
蘇
外 
及
紿
予
他
們
無
期
限
之
床
假
。 

交
人
員
，
會
費
遂
史
剛
果
，
已 

"®--
令
該
兩
名 

甫
意
：5

童
謂
：
繡
等
例
辞
退
之
高
級
軍
一 

外
交
家
，
於
年
八
小
時
之
內
■
境
，
所
有 
官
，
相
V
是 "
革
命
期
間
，
忠
於
已

C1X
之
吳 

蘇
大
使
館
队
然
，
均
爲
政
府
宣
讨
不V

歉
iffi 
廷
炎
總
統
者
，

Ar 
此
政
府
现
在
審
食
此
等
軍 

之
人
物
。
'
学
 

官
們
之
r
爲
。
♦ 

戴
笛
樂
避 #
 

克
鲁
曉
夫
函
美
打
交
道 

(
巴
黎
歹
二
日
美
聯
社
電)
法

總

統

被
(
•
敦
廿
一
日
路
透
社
電
)
蘇
總
理
克 

高
樂
今
日
七
十
三
歲
生
辰
，
他
黄
求
免
去•
一 

氏
，
田
書
美
蘇
友
誼
會
，
呼
貧
發
展
美
蘇

M1 

切
之
繁
文
禮
優
，
今
日
一
仍
然
與
訪
問
法
國
之
 ̂
誠
及
玲
作
性
之
友
誼
。

己

義
氣
團
結
 

忠
誠
救
國
 

義
俠
除
奸

暴 元 
1各 七 

"國.五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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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
傷
，
堅
氏
傷
瞥
甚
重
：
已
召
兩
神
分
祈
讀 

。
編
者
按
••
美
國
歷
史
卜
每
富
此
任
總
統
， 

被
行
剌
死
亡
，
不
知
堅
氏
能
我
過
危
險
否
。 

■■♦♦"■̂

♦̂'̂
►̂
♦-̂
►►♦♦-̂
►♦♦-♦-e*̂

►̂-♦♦-̂
►̂

求
，
若
收 

要
求
，
法
國
會
將
以
同
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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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
考
慮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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弟 
鄭
废
麟
敬
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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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每僚一总)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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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
世
界
旅
舘
啓
事
」 

本
假
館
於
十
一 
月
九
日
。
不
方
遭
遇
華
埠
有 

史
以
來
僅
見
乙
火
災
。
迫
將
生
意
暫
停0
未 

能
繼
繡
禽
顧
客
服
務
。
抱
歉
備
至
。
至
*
何 

時
復
業
。
現
未
育
定
期
。
如
有
賜
敎
。
晩
照 

後
列
地
址
轉
曰
。 

2  

世
界
旅
舘
司
理
人
黄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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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
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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呂
攵
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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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
，
曾
引
起
J
許
多
激
烈
指
摘
，
未
被
中
用 

4

例

一
口 育
4

釁

-  

的
民
主
黨
人
，
詆
誹
此
集
團
爲
「
愛
爾
蘭
虑 

白
宮
决
策
人
物
受
注
急 

菲
黨
」
(
按
••
堅
尼
加
的
祖
先
用
愛
南
蘭
人 

、

，
而
禺
非
黨
誕
是
全
成
界
組
織
最
嚴
密
的
黑 

環
繞
在
堅
尼
地
總
統
週
圍
對
美
國
政
策 

十
七
歳
的
陶
頓
，
任
國
務
院
主
筲
與
國
會
關 
社
會
組
織
，
發
源0

意
大
利
的
西
西
里
島 
」 

意
大
影
响
力
的
共
有
十
一
人
，
道
十
一
人 

係
之
助
理
國
務
卿
(
即
國
務
院
內
八
個
司
長
。
共
和
黨
人
則
把
酒
批
白
宫
幕
僚m
爲
「
俺 

双
分
爲
三
級
。
美
國
報
紙
把
国
十
一
名
决
定 
之
一
)
。

端
份
子
」
。 

，

之
遇
谓
母
赴
問
评
」
“，蘇
商
店
沒
麵
包
被
罰 

一
印
度
軍
機
失
事
二
：
一

月 廿 一一 日

(
南
斯
科
廿 
一 
日
路8^

就
奪
)
蘇
聯
之

(
新
徽
溝
二
日
路
透
供
电
二
架
印
 
貿
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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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
寧
格
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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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
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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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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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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昇
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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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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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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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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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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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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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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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
高
下

道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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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
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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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
宮
幕
僚
集
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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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名
，
通
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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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 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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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第
一
號
顕
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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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三
人
核
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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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
禽
幕
僚
亀
團
加
强
與
野
斯
申
國
務
卿
，
連
 
現
在
與
堅
尼
雖
總
統
關
係
最
密
切
的
十
一
人 

，
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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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人
內
層
集
團 
等
三
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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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
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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僚
集
團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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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國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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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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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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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
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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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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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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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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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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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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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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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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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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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朧
絵
幕
僚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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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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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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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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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
啓

啓
者
：
日
昨
世
界
旅
N
火
災
。
殃
衣
泳
弟
。 

錢
財
損
我
。
衣
裳
無
存
。
蒙
朱
活
、
爲
平
、 

周
池
、
朱
振
、
朱
介
裘
、
陳
和
洗
衣
館
、
黄 

國
連
、
郡
光
益
，
郡
明
觀
，
鄭
華
昌
、
伍
福 

順
及
各
界
僑
胞
补
團
商
就
等
肋
段
及
衣
物
救 

清
慰
問
。
仁 
情
厚
誼
。
鏤
自
銘
心
。
謹
登
數 

言
1
伸
謝
憫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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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
僱
中
日
人
男
女
學
生 

料
理
家
庭
輕
便
工
作
。
酬
勞
以
食
宿
兼
薪
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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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
僱
經
驗
車
衣
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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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
做
小
衫
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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門
工
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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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
者
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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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
亞
力
山
打
伪
洽
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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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等
什
貨
店
生
意
出
賣 

舖
尾
育
五
房
間
住
宿
。
平
勻
每
日
小
意
一
百 

一 
十
元
。
舖
底
取
價
弍
千
五
百
元
。
男
点
貨 

隨
好
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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養
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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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十
三
畝
園
口
。
有
弍
百
頭
肥
猪
。
及
餵
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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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幷
有
牛
十k

頭
。
內
類
第
用
具
齊
備
。
裁 

肉
室
0
大
冰
房
。
六
房
間
痔
代
化
住
屋
。
水 

嚨
機
具
式
副
。
雌
高
骨
林
晶
兩
味
生
。
現
歟 

及
銀
期
交
易
。
電
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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薯
仔
炸
魚
坎
卜
架
生
意
出
賣
。
月
倫
牛
意
千 

四
五
。
有
批
。
皮
曹
祇
要
壹
百
元
。
如
夫
婦 

合
作
。
有
大
份
工
銀
。
不
須
綺
人
。
有
意
者 

請
來
面
議
。
或
上
午
十
時
至
下
午
九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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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
樓
失
火
。
殃
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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魚
。
现
憶
本
號
開
張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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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
。
得
蒙
各
大
商
店
予
有
特
別
斷
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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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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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餘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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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
。
可
謂
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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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至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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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
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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惹
太
災
。
目
前
rl 
成
一
片
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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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傷
心
傷
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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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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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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